
两年前，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

县 18 岁学生王亚威为救下水伙

伴， 两人双双溺亡。 此后， 家属

开始为王亚威申请“见义勇为”

评定。 然而， 清丰县见义勇为评

定委员会表示， 王亚威下水救人

的行为虽值得肯定， 但属于履行

法定义务。 对此， 清丰县评委会

两次作出不予评定决定， 但其决

定很快又被濮阳市见义勇为评定

委员会予以撤销。 近日， 清丰县

评委会作出了第三次不予评定决

定。 王亚威家属已于 7 月 13 日

就第三份决定书向市评委会提起

复核， 并希望由市评委会直接作

出认定。 （7 月 16 日 《中国新

闻周刊》）

见义勇为， 一般是指在法定

职责、 法定义务、 约定义务之外

为保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 制止

正在发生的违法、 涉嫌犯罪的行

为或者实施抢险、 救灾、 救人的

行为。 河南省 18 岁学生王亚威

下水救一同饮酒的小伙伴， 两人

双双溺亡。 然而， 其家属三次申

报“见义勇为” 评定， 连续三次

都被否决， 关键的问题在于其救

人是否属于法定义务。 笔者认

为， 有限的法定义务不该否定

“见义勇为”，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公正评定。

根据 《民法典》 第 1176 条

第一款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

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

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因而， 刘某某溺水， 王亚威并没

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 而酒后救

人， 也不应该影响见义勇为的相

关认定。

“不救者无罪， 救人者成了

法定义务”， 显然是不公平的。 见

义勇为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法

规规定， 一些地方制定了地方性规

定， 如浙江省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障条例》， 山东省 《见义勇为

保护条例》， 河南省 《见义勇为人

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等等。 而在一

些法律法规里， 对见义勇为仅有零

散的规定， 如 《民法典》 和 《工伤

保险条例》， 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各地认定标准不一， 甚至出现互相

矛盾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的认定标

准， 都应当站在公平、 公正的角度

来评定。 我国对“见义勇为” 持鼓

励、 保护的态度， 不能让“勇为

者” 吃亏， 更不能让他们“流血又

流泪”。 王亚威下水救人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其有限的法定义务， 不

该作为否定其“见义勇为” 的依

据。 如果这种舍生救人的行为， 都

无法评定为“见义勇为”， 还有什

么公平、 正义可言？

评定“见义勇为”， 一定要力

戒教条主义、 官僚主义， 有关部门

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公正评定， 充

分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利益。

近日，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法院开庭审理了胡女士诉上海携

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

并当庭宣判， 判决上海携程商务

有限公司赔偿胡女士投诉后携程

未完全赔付的差价 243.37 元及

订房差价 1511.37 元的三倍支付

赔偿金共计 4777.48 元， 且被告

应在其运营的携程旅行 APP 中

为原告增加不同意其现有“服务

协议” 和“隐私政策” 仍可继续

使用的选项， 或者为原告修订携

程旅行 APP 的“服务协议” 和

“隐私政策”， 去除对用户非必要

信息采集和使用的相关内容， 修

订版本需经法院审定同意。 （7

月 14 日 《人民法院报》）

这是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裁

判形式判决利用大数据杀熟者退

赔差价并且按照差价的 3 倍支付

赔偿金。 这样的裁判既鲜明地体

现了司法机关否定大数据杀熟，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 又足以

警示经营者少些套路， 不随意算

计、 宰割消费者。

市场经济条件下， 针对不同

消费者给出不同定价较为常见，

只要价格公开透明， 不属于垄断

销售和强买强卖， 就应尊重商家

的自主经营权。 但杀熟却有违商

业伦理， 因为商家对老顾客提供

更加优惠的价格符合商业伦理和

经营理念， 如会员等级越高， 享

受的优惠越多。 这样方能培养顾

客忠诚度， 让消费者对商家更加

认可和信任。

此外， 杀熟还可能侵犯消费

者的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 因为， 人们通过网站、

APP 选购商品时， 自然会认为商

品价格公开透明， 自己看到的价

格、 支付的价格与其他消费者一

样， 至少不会出现老顾客支付高价

情形。 正是基于这种朴素认知， 消

费者才不会通过多个账号对比价

格。 而杀熟涉嫌对老顾客进行蒙蔽

和欺诈， 更涉嫌“歧视” 老顾客。

大数据杀熟之所以能够被认定

为虚假宣传和欺诈， 就在于网络平

台未尽到核实价格并及时向消费者

披露， 属于蒙蔽消费者。 试想， 要

是消费者知道网络价格比实际挂牌

价高出 1倍以上， 谁也不会傻到承

担差额如此巨大的价格预定酒店。

因而， 网络平台被判令承担退一赔

三的赔偿责任， 终于为杀熟行为付

出了代价。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法院还

判决被告应在其运营的携程旅行

APP 中为原告增加不同意其现有

“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仍可继续

使用的选项， 或者为原告修订携程

旅行 APP 的“服务协议”和“隐私政

策”，去除对用户非必要信息采集和

使用的相关内容， 修订版本需经法

院审定同意。 这意味着网络平台不

得再以格式条款形式暗度陈仓，变

相取得消费者同意而收集不必要的

信息， 进而利用技术手段对消费者

“画像” 并提供有差别的定价和服

务， 实施隐蔽而精准的杀熟。

众所周知， 司法裁判具有很强

的指引作用， 让人们从事社会活动

和经济活动时有所参照。 否定大数

据杀熟并要求杀熟者退一赔三的判

决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因

为， 如果再有商家顶风作案继续杀

熟的话， 消费者个人可以提起诉

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也可以提

起公益诉讼， 让商家得不偿失。

7 月 14 日， 最高检召开新

闻发布会， 发布了 《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对公益诉

讼的管辖、 立案、 调查、 诉讼监

督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 最高

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规定，

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案件、 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中， 可

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如

果行政机关对违法案件“一移了

之”， 检察机关可以继续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 （7 月 15 日

《新京报》）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

八条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

千元。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

十二条规定，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

定故意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造成

严重后果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这些规定即

为惩罚性赔偿， 立法的本义是为

了提高公民权利博弈的筹码， 提

高食安违法、 污染环境及破坏生

态的成本， 倒逼领域守法。

不过， 在司法实践方面， 惩

罚性赔偿民事诉讼难是现实瓶

颈。 不管食品安全案件， 还是污

染环境、 破坏生态案件， 被侵害

人、 被侵权人都是一个群体， 案件

越大越严重， 这个群体就越众。 这

不仅决定了单独个别的民事诉讼，

很难对实施损害、 侵权的违法者予

以有效的索赔制约， 而且“家家点

火、 户户冒烟” 式的诉讼， 还增加

了诉讼成本， 提高了举证门槛， 如

环境污染损害， 调查、 取证、 定

损， 有专业门槛， 需要不小的诉前

成本。

食安违法、 污染环境、 破坏生

态，损害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是公

益诉讼的重要领域。 检察机关将此

类案件涉及民事诉讼纳入其中，支

持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主张侵害侵

权赔偿，从司法的效果上，是责任追

究“公账”“私账”一起算，既丰富了

公益诉讼的内涵， 也提高了公益诉

讼对违法犯罪的惩戒与震慑力度。

同时， 民事公益诉讼类似“刑

事附民事诉讼” 的做法， 更有效地

促进了司法的集约办案， 大幅度提

高惩治违法侵权的效率。 如， 当检

察机关就一起环境污染案件实施调

查诉讼过程中， 该案件所涉及的被

侵权人， 可以提出诉讼请求， 包括

侵权损害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 检

察机关统一调查举证， 不但让公益

与民事诉讼合并同步进行， 还大幅

度降低了案件所涉侵权单独民事诉

讼的成本， 帮助更多被侵权人参与

共同的诉讼中， 也是对维权的一种

“撑腰”。 此外， 民事公益诉讼， 打

包办案与诉讼， 也大大节约了司法

资源， 特别是减少了“一案多诉多

审” 的困局。

B6 读者呼声

民事公益诉讼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以司法裁判向“大数据杀熟”说不

舍生救人为何难以评定“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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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7 月 12 日， 位于苏州吴江区松

陵街道油车路的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倒
塌。 断壁残垣之下， 17 人的生命被

永远定格在了废墟之中。 大楼倾覆的
原因， 根据新华社报道， 吴江区政府

发布信息显示， 与酒店擅自进行装修

改造， 酒店辅楼内部承重墙体疑似被

拆改有关。

（7 月 18 日 《成都商报》）

百家讲：

我国 《建筑法》 明确规定， 涉及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
程，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

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
单位提出设计方案 ； 没有设计方案

的， 不得施工。 法律专家称， 依据法

律法规， 酒店加盖楼层或内部结构发
生变化， 必须向当地建委或规划部门

进行报备和审核， 审核通过后才可以
施工。

可见， 我国对建筑装修要求其实

很严格 。 倘若按照这种要求依法行
事， 相信盲目施工甚至拆除承重墙、

随意扩大使用面积的事件就不会发

生， 酒店、 饭店动辄坍塌致死的悲剧

也就不会上演。

如何让经营者自觉遵循法律手续

办事， 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了

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监

管部门还要采取巡检、 抽查、 暗访、

设置举报平台 、 公布举报电话等方

式 ， 来发现违规装修现象 。 客观而
言， 酒店、 饭店众多， 涉及装修的也

不在少数， 要让监管部门全天候、 全

方位进行监管 ， 好像也不现实 ， 不
过， 能否创新工作思路， 探索更好的

监管方式进行监督管理 ？ 不管怎么
说， “利益压垮承重墙” 的悲剧事件

再也不能上演了。 ———曲征

“痰”：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一批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3 例在北京八达
岭长城刻画城砖行为被列入。 此前，

该 3 例已被列入北京市旅游不文明
行为记录。 根据 《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管理暂行办法》 之规定， 经旅游不

文明行为记录评审委员会审定， 将该

3 名游客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记录期限为 3 年。

（7 月 18 日 《工人日报》）

百家讲：

惩治刻画长城这种 “微破坏” 行

为， 不应止于 “拉黑” 违法者。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第 63 条规定， “刻

划、 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
家保护的文物、 名胜古迹的， 违反国

家规定， 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

破、 挖掘等活动， 危及文物安全的，

将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 ； 情

节较重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 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

款”。 显然， 这 3 名游客在长城墙砖

上刻画， 已经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

理应依法进行查处。

《文物保护法 》 第六十四条规
定： “故意或者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

珍贵文物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刻画长城 “微破坏” 行为， 虽然未触
犯刑律 ， 但仍需严厉打击和综合治

理。 对于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 既要
严格执法， 更要深入普法， 让更多的

人知法守法。 同时， 文物部门应摒弃

功利思维， 加大对文物的监管和保护
力度 ， 提高 《文物保护法 》 的执行

力。 ———汪昌莲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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